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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说明 

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盈江县经济跨越式发展，经县

人民政府决定，拟将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C018号地块、1C031号地块局部

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进行调整。本次调整涉及1C018号地块及1C031号地块局

部用地，共计44771㎡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 

 

调整地块在盈江县城控规中的位置 

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进行调整论证，调整不涉及道路网络调整及修改。 

二、评估依据 

1、《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2、《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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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 

4、《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盈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7、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文件。 

三、地块位置及现状情况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C018号地块，其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1C031号

地块为商业设施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根据现行控规该用地兼容二类居住用地）。

地块位于平原镇允燕大道北段与勐腊路交叉口西北侧，属于盈江县东部新城的一部

分。地块周边有盈江县职业中学及拉洪弄晃完全小学等教育设施，项目用地距盈江

县职业中学约300米，距拉洪弄晃完全小学约800米，距国际翡翠城约300米。项目

用地周边配套设施相对缺乏，交通通达性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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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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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及相关上位规划衔接 

一、现行控规分析 

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C018号地

块，其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面积为1497㎡，绿地率65%。1C031号地块局部用

地，其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面积45612㎡，容积率1.2，建筑密度30%，绿

地率30%，建筑限高16米。 

现行控制指标表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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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城市总规衔接 

地块在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位置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路网及功能布局上对总规调整较大，项目与总规的对接主要

明确其是否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 

控规拟调整地块在《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划定的城市

建设用地增长边界内，地块开发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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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 

盈江县中心城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控规调整地块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均为城镇用地，不涉及基本农田、生态红线，

地块开发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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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 

一、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最大限度的合理利

用城市土地资源，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划中提出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弹性控

制，紧凑开发，完善城市功能，保证城市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原则。此次控

规调整论证报告旨在确保该地块的落地建设，提高用地乃至周边地块的土地利用效

率。 

二、现行控规实施情况 

土地发展效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开发建设的速度，现阶段用地比例不合理，

如居住用地指标接近规划指标，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大量用地仍然属于村镇居住用

地，与城市居住用地在品质及配套上都有较大的差距。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应合

理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补足配套设施短板，完善城市

功能。 

盈江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邻国缅甸接壤，是典型的沿边地区城市，由于现行

控规与实施存在的偏差，造成东部新城建设开发缓慢，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迫切需

求结合发展需求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补足配套设施短板，完善城市功能， 

打造“干净、宜居、特色”的盈江美丽县城。 

三、调整的必要性 

1、现行控规于2010年编制，控规编制时间过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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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法（2019年修正）》、《云南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导则与审批管理

办法（2017年）》、《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变更，现行

控规已不能更好的指导城市建设与管理，有必要对现行控规进行调整，以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优化用地结构，促进城市发展。 

2、调整地块属于盈江县东部新城区，本着“珍惜、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原

则，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完善城市功能，应进行高品位、高层次的开发。近年

来，随着盈江城市的发展，结合地块的现状情况，原有的用地控制指标无法适应城

市发展需求，无法充分利用土地，给土地开发带来难度。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配

套需求，打造配套完善、高品质的居住生活圈，故调整相应的控制指标，以达到科

学开发利用土地，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实施，带动东部新区快速发展的目的。 

3、根据行业测算，城市发展程度的不同，对于商业面积的需求也不一样，合

理的人均商业面积一线城市应为1平方米，二线城市0.75平方米，三线城市0.5平方

米。 

盈江县2021年人口为7.29万人，城市建设用地15.93平方公里，其中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地面积为153.59公顷，人均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达21.07平方米，面积过

大，人均用地指标远超合理水平。 

与此同时，居住用地需求增长，为积极应对商业用地过剩、人均商业用地指标

过大问题，应进一步优化盈江县城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商住用地比例，促进盈江县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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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控规调整内容 
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论证，地块外围需预留及控

制的公共绿地严格按控规要求执行。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络调整及修改。 

一、调整内容 

控规调整要落实上位规划及技术标准，完善配套设施。本次论证建议对控规用

地兼容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等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建议控制指标如下： 

调整前后控规指标对照表 

地块

编号 

调整情

况 
用地性质 

调整用地

面积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

率（%） 

建筑高

度（米） 
停车泊位 

1C018

地块 

调整前 公园绿地 

1497㎡ 

-- -- ≥65 -- 
非机动车位

5个 

调整后 

居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1.0＜FAR≤2.0 ≤28 ≥37 ≤36 

机动车按

0.8个/100

㎡建筑面

积、非机动

车按2 个/

户进行配

建。 

1C031

局部

地块 

调整前 

商业设施

用地（零

售商业用

地） 

43274㎡ 

FAR≤1.2 ≤30 ≥30 ≤16 

机动车位

164个、非机

动车位1095

个 

调整后 

居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1.0＜FAR≤2.0 ≤28 ≥37 ≤36 

机动车按

0.8个/100

㎡建筑面

积、非机动

车按2 个/

户进行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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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整的论述 

1、容积率调整 

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相关要求，提高地块土

地利用效率，考虑地块居住形式由低层、多层组合而成，根据高度控制情况确定控

规调整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为1.0＜FAR≤2.0。 

2、绿地率调整 

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德宏州城乡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城乡园林绿化提升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中绿地率相关要求，控规调整地块绿地率

控制最小值为37%。 

3、建筑高度调整 

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

标准，结合周边地块的高度情况，进行项目区高度研究。地块容积率的提高，应适

当提高建筑物高度，形成丰富的天际线景观。按地块容积率及周围控规高度控制情

况，控规调整地块建筑高度控制最大值为36米。 

4、新增配套设施 

项目用地严格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及《德宏

州技术管理规定》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拟调整地块居住用地面积为4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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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调整后开发新增建筑量约为89542㎡。结合地块实际情况，取人均居住建筑面

积指标40㎡计算，指标调整后该片区未来新增人口规模约为2240人。依据《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确定的设置标准，片区规模为居住街坊，

具体要求详见下表： 

居住街坊配套设施设置规定 
类别 序号 项目 居住街坊 备注 

便民服

务设施 

1 物业管理与服务  可联合建设 

2 儿童、老年人活动场地  宜独立占地 

3 室外健身恃械  可联合设置 

4 
便利店（菜店 、日杂

等） 
 可联合建设 

5 邮件和快递送达设施  可联合设置 

6 生活垃圾收集点  宜 独立设置 

7 
居民非机动车停车场 

（库） 
 可联合 建设 

8 
居民机动车停车场

（库） 
 可联合建设 

9 其他  可联合 建设 

注：1   为应配建的项目 ，  为根据实际情况按需配建的项目； 

2 在国家确定的一、二类人防重点城市，应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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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街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制要求 

设施名
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
积(㎡） 

用地面
积(㎡) 

 
 

物业管
理与服
务 

—— —— 物业管理服务 
宜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的
2‰配置物业管理用房。 

 

儿意、老
年人活
动场地 

—— 170-450 
儿童活动及老年
人休憩设施 

（1）宜结合集中绿地设置，并宜
设置休憩设施。 

 

（2）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m2。  

室外健
身器械 

—— —— 
器械健身和其他
简单运动设施 

（1）宜结合绿地设置。  

（2）宜在居住街坊范围内设置。  

便利店 50-100 —— 
居民日常生活用
品销售 

1000人—3000人设置 1处。  

邮件和
快件送
达设施 

—— —— 

智能快件箱、智
能信包箱等可接
收邮件和快件的
设施或场所 

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街
坊内设置。 

 

 

生活垃
圾收集
点* 

—— —— 
居民生活垃圾投
放 

(1)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生活
垃圾收集点应采用分类收集，宜
采用的密闭方式。 

 

（2）生活垃圾收集点可采用放置
垃圾容器或建造垃圾容器间方
式。 

 

(3)采用混合收集垃圾容器 间
时，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5m2。 

 

(4)采用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时，
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10m2。 

 

非机动
车停车
场（库） 

—— —— —— 

宜设置于居住街坊出入口附近；
并按照每套住宅配建 1辆—2辆
配置；停车场面积按照 0.8 m2辆
—1.2 m2/辆配置，停车库面积按
照 1.5㎡/辆—1.8㎡/辆配置；
电动自行车较多的城市，新建居
住街坊宜集中设置电动自行车停
车场，并宜配置充电控制设施。 

 

机动车
停车场
（库） 

—— —— —— 
根据所在地城市规划有关规定配
置，服务半径不宜大 150m。 

 

注：加*的配套设施，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划标准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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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整地块生活圈及设施分析示意 

项目地块南侧紧邻城市绿肺允燕山，西北侧距盈江县职业中学约300米；东侧

距规划幼儿园500米，距国际翡翠城约300米；南侧距小学约800米。地块内需按照

居住街坊的要求配套相应设施。 

5、用地性质调整 

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规划》，地块1C018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地块1C031

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结合地块实际发展、周边地块开发的连续性及县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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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将地块1C018、地块1C031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以保证地块完整连续

性。原公园绿地需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进行统一部署，保证公园绿地指标符合相关规

范。 

6、建筑密度调整 

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居住街坊用地住宅建

筑的指标控制标准，多层Ⅱ类建筑密度最大值30%，结合当地相关规定综合确定地

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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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地块指标调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符合国家相关行业规范及地

方法规、规定范围内,对项目所在地块现行控规的控制指标进行调整意义重大，具有

很强的必要性。 

2、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及建筑高度，从

片区整体用地功能结构出发，优化片区用地布局，调整不涉及道路交通等的调整，

对城市整体结构及空间景观不造成大的影响。 

3、容积率、建筑密度及绿地率调整，参考周边类似地块及国家、省、州相关

技术管理规定确定，符合相关要求。 

4、建筑高度调整，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

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结合周边地块的高度情况，进行项目区高度研究，符合

相关要求。 

5、结合调整后的指标体系，对其需配套完善的公共服设施进行分析，按规范

设置相应的设施，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6、项目用地符合城市总规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项目建设提高地

块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项目尽快落地能有效带动东部新城区的建设发展。 

二、评估建议 

1、按照控规调整相关程序，举行《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C018号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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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C031号地块局部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论证报告》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 

2、项目用地调整后，整体按高品质居住区进行打造，要严格按照《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同时满足主管

部门相关要求。 

3、加强对建筑风貌的控制引导，下一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加强建筑风格、色

彩、立面的研究，并与周边城市风貌相协调，展示盈江新城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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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 
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C031、 
1C018 号地块用地指标调整的批复 

 

县自然资源局：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C031、1C018 号地块用地性质调整的请示》（盈自然资请〔2022〕

131 号）收悉。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根据周边地块发展现状，为合理利用土地，同意将 1C031

号地块由商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1C018 号地块由公园绿地调

整为居住用地。 

请你单位接文后，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要求，及

时做好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C031、1C018 号地块用地性质

调整工作。 



 

 - 2 - 

 

附件：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C031、1C018 号地块用地性质调整的请示（盈自然

资请〔2022〕131 号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7 月 7 日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7 日印发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C018号地块及1C031号地块局部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论证报告成果
	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说明
	二、 评估依据
	三、地块位置及现状情况

	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及相关上位规划衔接
	一、 现行控规分析
	二、 与城市总规衔接
	三、 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

	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
	一、 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二、 现行控规实施情况
	三、 调整的必要性

	第四章 控规调整内容
	一、 调整内容
	二、  调整的论述
	1、 容积率调整
	2、 绿地率调整
	3、 建筑高度调整
	4、 新增配套设施
	5、 用地性质调整
	6、 建筑密度调整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二、 评估建议

	附件

	评审意见
	盈政复〔2022〕87 号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C031、1C018号地块用地指标调整的批复

